

合作方保密协议


甲方：                               
乙方：



鉴于：
双方正在进行                  项目合作， 双方就该项目的实施以及合作 过程中， 向对方提供有关保密信息， 且该保密信息属提供方合法所有， 双方均希
望对本协议所述保密信息予以有效保护，经友好协商，双方签订如下协议：

一、商业秘密

本合同提及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方案、工程设计、电路设计、 制造方法、配方、工艺流程、技术指标、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研究开发记录、 技术报告、检测报告、实验数据、试验结果、图纸、样品、样机、模型、模具、
操作手册、技术文档、相关的函电，等等。
本合同提及的其他商业秘密， 包括但不限于： 客户名单、 营销计划、采购资
料、定价政策、财务资料、进货渠道，等等。

二、 秘密来源

一方从另一方获得的与项目有关或因项目产生的任何商业、营销、技术、运 营数据或其他性质的资料， 无论以何种形式或载于何种载体， 无论在披露时是否
以口头、 图像或以书面方式表明其具有保密性。

三、 保密义务

对拥有方的商业秘密，接受方在此同意：
1、严守机密，并采取所有保密措施和制度保护该秘密（包括但不仅限于接
受方为保护其自有商业秘密所采用的措施和制度）；
2、不泄露任何商业秘密给任何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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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不得破译乙方软件的源代码，不得将 SDK 拷贝给他人，否则乙方将
依法追究甲方责任；
4、除用于履行与对方的合同之外，任何时候均不得利用该秘密；
5、不复制或通过反向工程使用该秘密。接受方应当与能接触该商业秘密的
员工、代理等签订一份保密协议，此协议的实质内容与本协议相似。

四、 例外约定

商业秘密拥有方同意上述条款不适用于下述情形：
1、该商业秘密已经或正在变成普通大众可以获取的资料；
2、能书面证明接受方从拥有方收到技术资料之前已经熟知该资料； 3、能书面证明接受方从拥有方收到技术资料之前已经熟知该资料；
4、由第三方合法提供的资料；
5、未使用拥有方的技术资料，由接受方独立开发出来的技术。

五、 返还信息

任何时候， 只要收到商业秘密拥有方的书面要求， 接受方应立即归还全部商 业秘密资料和文件，包含该商业秘密资料的媒体及其任何或全部复印件或摘要。 如果该技术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或载体中，
则应删除。

六、 保密期限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双方的合作交流都要符合本协议的条款。本协议有效
期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双方业务合作终止后三年。
除非拥有方通过书面通知明确说明本协议所涉及的某项专有信息可以不用  保密，接受方必须按照本协议所承担的保密义务对在结束协议前收到的专有信息
进行保密，保密期限不受本协议有效期限的限制。

七、 违约责任

如果发生接受方违约，双方同意如下内容：
1、接受方应当按照拥有方的指示采取有效地方法对该专有信息进行保密，
所需费用由接受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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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方应当赔偿拥有方因违约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法院
诉讼的费用、合理的律师酬金和费用、所有损失或损害等等。

八、 其他约定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任何于协议签订前经双方协商但未记载于本协议之事项，对双方皆无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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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签字（盖章）：
电话：

日期：


乙方：

签字（盖章）：
电话：

日期：
